《新县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应和基本建设工程前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实施方案》

各部门意见建议采纳情况表
	序号
	部门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1
	新集镇街道办
	无意见
	无

	2
	周河乡
	无意见
	无

	3
	沙窝镇
	无意见
	无

	4
	八里畈镇
	无意见
	无

	5
	浒湾乡
	无意见
	无

	6
	吴陈河
	无意见
	无

	7
	千斤乡
	无意见
	无

	8
	苏河镇
	无意见
	无

	9
	卡房乡
	无意见
	无

	10
	陡山河乡
	无意见
	无

	11
	郭家河乡
	无意见
	无

	12
	陈店乡
	无意见
	无

	13
	箭厂河乡
	无意见
	无

	14
	泗店乡
	无意见
	无

	15
	田铺乡
	无意见
	无

	16
	香山湖
	无意见
	无

	17
	金兰山
	无意见
	无

	18
	财政局
	由县文物事务中心考古调查、勘探费用据实计算，纳入财政保障。
	已采纳

	19
	司法局
	经考古调查、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由县文物管理部门按程序上报市级主管部门，由市文物管理部门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进行考古发掘，”县级文物管理部门是否具有“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审批权限”，建议进行对此进行研究并规范表述。
	已采纳

	20
	自然资源局
	土地出让前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管理，有新增建设用地的由业主单位（或项目责任单位）委托第三方进行考古调查，向文物主管部门出具《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县政府实施的项目由文物
主管部门落实考古调查。
	已采纳


